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十六條
　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九百元以
　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各項異動，不依規定申報登記。
　二、除頭燈外之燈光、雨刮、喇叭、照後鏡、排氣管、
　　　消音器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修復，或擅自增、減、
　　　變更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安全。
　三、未依規定於車身標明指定標識。
　四、計程車，未依規定裝置自動計費器、車頂燈、執業
　　　登記證插座或在前、後兩邊玻璃門上，黏貼不透明
　　　反光紙。
　五、裝置高音量喇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並應責令改正、反光紙並應撤除；
　第五款除應依最高額處罰外，該高音量喇叭或噪音器物
　並應沒入。
應對方式：

1. 只要有排氣管也就是消音器（且有防燙蓋），就不能開設備不全。

2. 變更致影響行車安全，由於警察只是執法人員，並非專業人士，影響行車安全部份並非執法人員能判斷的，除非該員有ARTC車測中心之類的相關資歷或證照（如果有證照，請它出示證照以茲證明）。

三.排氣管變更的規定，在交通安全規則附件十五 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定第四條第二款中有明文規定，本項設備變更得不經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相關規定請參閱第十頁。
四.有裝置防燙蓋卻被刁難的話，請參閱第十一頁機器腳踏車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
五.請執法人員依法行政，否則將違反中華民國刑法第四章第125條瀆職罪，依法可以提出行政訴訟，請參閱第十一頁有相關法律規定。

六.拒簽罰單並不構成妨礙公務罪，向執法人員表達個人意見是個人的權益，不需受到執法人員妨礙公務的威脅，中華民國刑法第五章妨礙公務罪請參閱第十二頁。
七.每個人都有權利向執法人員詢問它的警員編號（臂章上面鴿子標誌下方也應有編號），可以依此編號向台北市警察局政風室、警政署政風處檢舉（請參閱第十三頁）。
八.需要立法委員的幫忙，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的各委員電話請參閱第十四頁。
第十八條
　汽車車身、引擎、底盤、電系等重要設備變更或調換，
　或因交通事故遭受重大損壞修復後，不申請公路主管機
　關施行臨時檢驗而行駛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二千四
　百元以上九千六百元以下罰鍰，並責令其檢驗。
　汽車所有人在一年內違反前項規定二次以上者，並吊扣
　牌照三個月；三年內經吊扣牌照二次，再違反前項規定
　者，吊銷牌照。
應對方式：

一.排氣管在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定裡面的設備分類為其他設備（參閱第十頁），並非歸類為車身、引擎、底盤、電系任何一項，開第十八條是依法無據。
環保署非專業人員的噪音檢測應對方式：

一.環保署人員檢測排氣管噪音前，請它出示車測專業人員的證明及證照（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中第十一條中有提到，參閱第十八頁），並非有器材就叫專業，不然拿個鍋鏟就代表可以作出滿漢全席？
二.請自稱專業人員的環保署專家解釋一下（參閱第十六頁）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的作業程序，何謂加速噪音？何謂原地噪音？
三.加速噪音標準裡面提到：機動車輛於一定路程、一定檔速行駛狀態下，測出之最大音量，請注意行駛狀態四個字，所以不能把車子架起來亂摧一通，如果架車起來亂摧一通此檢驗方式不合規定。除非環保署人員有辦法把儀器依照標準安裝在車上騎在道路上測試，否則可以直接要求不檢測此項目。（事實上第九條已說明路邊檢測只能檢測原地噪音）
四.原地噪音標準裡面提到：車輛於原地在一定引擎轉速下，測出之音量，所以檢驗人員沒有引擎轉速表等相關儀器的話，是沒辦法作檢測的。
五.檢測標準並非以背景噪音加10分貝為標準，要按照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第十八頁）中的原地噪音標準表格上明載為99分貝及94分貝另外再加5分貝（依車輛出廠日期當時的環保規定）。
六.請執法人員依法行政，否則將違反中華民國刑法第四章第125條瀆職罪，依法可以提出行政訴訟，請參閱第十一頁有相關法律規定。

七.拒簽罰單並不構成妨礙公務罪，向執法人員表達個人意見是個人的權益，不需受到執法人員妨礙公務的威脅，中華民國刑法第五章妨礙公務罪請參閱第十二頁。

（第20~24頁有相關公文，可以直接拿給警察看，請它不要亂開單）
附件十五 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定
一、本點汽車設備變更項目須經交通部委託之車輛專業技術研究機構審驗合格，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一發票，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後，辦理變更登記。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引擎
	使用液化石油氣為燃料者（

含單、雙燃料）
	應符合「汽車變更使用液化石油氣燃料系統車型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作業要點」之規定，並繳驗下列證件：

1.改裝完成檢驗合格紀錄表（格式如附件九）。

2.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工廠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並加蓋公司章，其營業項目應列有液化石油氣汽車改裝。

3.負責改裝技術人員證件影本並蓋公司章（政府機關舉辦之液化石油氣汽車課程講習合格證件）。
4.車輛專業技術研究機構檢測合格證件影本並加蓋公司章（同改裝廠、同廠牌、同型式）。

5.改（加）裝設備完（免）稅證件。

	
	使用壓縮天然氣為燃料者（

含單、雙燃料）
	應檢附逐車經車輛專業機構依附件十三規定檢測天然氣燃料系統審驗合格報告及改（加）裝設備完（免）稅證件。

	車身
	小型汽車固定式置放架
	應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之「小型汽車置放架之靜態強度」規定。

	
	計程車設置車頂廣告看板架
	應符合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

	
	車身變更打造全高三‧四公尺以上大客車及三‧五公尺之其他車輛
	應符合第三十九條第十六款、第十七款之規定。

	底盤
	車輛後懸部分大樑
	應符合「車輛後懸部分大樑變更審驗作業要點」之規定。

	
	小型汽車附掛拖車設備
	應符合「使用中小型汽車附掛拖車變更審查及登檢作業規定」之規定。

	其他設備
	大客車座椅拆減
	大客車座椅拆減未涉及變更車體或座椅配置之情形者，應向公路監理機關過磅登檢，辦理座位數變更登記。

	
	大客車座椅材質或配置換裝

、內裝整體整修換裝
	1.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應符合內裝材料難燃性測試之大客車，有更新換裝座椅材質、換裝座椅配置或內裝整體整修換裝之情形，應檢具換裝座椅來源證件、座椅材料審驗合格證明文件及座椅合格施工廠商切結書(註記裝用車輛牌照或引擎、車身號碼並加蓋公司章)，向公路監理機關過磅登檢，辦理變更登記。

	
	
	2.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免經符合內裝材料難燃性測試之大客車，變更座椅後向公路監理機關過磅登檢，辦理座位數變更登記。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二、本點設備變更須原車輛製造廠、車輛代理商或車輛修理廠出具改裝證明及改(加)裝設備之統一發票，並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後，辦理變更登記。

(一)本項汽車設備變更須由原汽車（底盤）製造廠、汽車代理商或依法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其營業項目列有汽車車體（身）打造業或汽車修理業者（以下簡稱汽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實施日期或適用日期

	車身
	車身式樣變更(或附加設備

)：附加吊桿、傾卸式、攪拌式、多層式
	1.須經汽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文件。

2.應與底盤大樑或是其他車體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3.不得遮蔽號牌及燈光。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

	
	防撞桿
	1.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後申請變更者，須經汽車車廠出具安裝證明文件，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

	
	
	2.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變更者，得免出具安裝證明及統一發票，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至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本項設備檢驗標準：

(1)應與底盤大樑或是其他車體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2)不得遮蔽號牌及燈光。

(3)不得有銳利角及邊緣。

(4)不得突出車身兩側，致影響行車安全。

(5)前方延伸長度應在三十公分以內，後方延伸長度應在二十五公分以內，且後懸部分應符合第三十八條規定。
	

	電系
	頭燈(氣體放電式頭燈)


	1.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後申請變更者，須汽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文件，其氣體放電式頭燈應使用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之燈具（泡），為近光頭燈者另應裝設具自動調整垂直傾角之裝置，經公路監理機關依第4目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起。

	
	
	2.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後申請變更者，須經汽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文件，其氣體放電式頭燈應使用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之燈泡，經公路監理機關依第4目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

	
	
	3.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變更者，得免出具安裝證明及統一發票，其氣體放電式頭燈得免使用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之燈泡，經公路監理機關依第4目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至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

(1)由燈前一公尺處之頭燈試驗器進行量測，如圖一、圖二所示。(單位為公分)。HH線及VV線為穿過近光參考軸之水平面與垂直面和此螢幕的交叉點。角度HVH2-HH為十五度。

(2)近光燈需提供足夠清楚的明暗截止線(cut-off)以作為調整之用，在配光螢幕VV線左側為水平直線，而另一邊則不應超越HV/H2線(圖一)或HV/H3/H4線(圖二)上方。

(3)應校準近光光束使明暗截止線水平部份位於HH線下方十公分處，其轉折處應位於VV線上。若校準後無法符合近光燈之配光要求，允許在水平方向左右各０‧五度(八‧七五公分)範圍及垂直方向上下各０‧二度(三‧五公分)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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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二)本項機器腳踏車汽車設備之變更須經原機器腳踏車製造廠、機器腳踏車代理商或機器腳踏車修理業（以下簡稱機器腳踏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實施日期或適用日期

	電系
	頭燈(氣體放電式頭燈)
	1.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後申請變更者，須經機器腳踏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文件，其氣體放電式頭燈應使用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之燈具（泡），經公路監理機關依第4目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起。

	
	
	2.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後申請變更者，須經機器腳踏車車廠出具改裝證明文件，其氣體放電式頭燈應使用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之燈泡，經公路監理機關依第4目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

	
	
	3.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變更者，得免出具安裝證明及統一發票，其氣體放電式頭燈得免使用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之燈泡，經公路監理機關依第4目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一日至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氣體放電式頭燈檢驗標準：

(1)由燈前一公尺處之頭燈試驗器進行量測，如圖一、圖二所示。(單位為公分)。HH線及VV線為穿過近光參考軸之水平面與垂直面和此螢幕的交叉點。角度HVH2-HH為十五度。
	

	
	
	(2)近光燈需提供足夠清楚的明暗截止線(cut-off)以作為調整之用，在配光螢幕VV線左側為水平直線，而另一邊則不應超越HV/H2線(圖一)或HV/H3/H4線(圖二)上方。

(3)應校準近光光束使明暗截止線水平部份位於HH線下方十公分處，其轉折處應位於VV線上。若校準後無法符合近光燈之配光要求，允許在水平方向左右各０‧五度(八‧七五公分)範圍及垂直方向上下各０‧二度(三‧五公分)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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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三、本點汽車設備變更須經合法業者辦理，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一發票，並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辦理變更登記。

(一)本項汽車設備變更須經依法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其營業項目列有汽車車體(身)打造業或汽車修理業或與變更項目有關之合法業者辦理改(加)裝。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車身
	絞盤
	應與底盤大樑或是其他車體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加裝聯結器(貨車兼供曳引)
	1.非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車輛，出廠證或海關進口與貨物稅完(免)稅證明書載明有總聯結重量者。

	
	
	2.經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車輛，且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中有註明總聯結重量者。

	
	車身式樣變更(或附加設備)：罐體、槽體
	應符合第三十九條第二十五款之規定。



	
	車身式樣變更(或附加設備)：蓬式、柵式、補胎機具、附水槽、昇降機、廂式、框式、平板式、冷藏、冷凍、保溫
	1.應與底盤大樑或是其他車體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2.裝置於車身後方時不得突出車身兩側；裝置於車身兩側時不得突出車身後方，致影響行車安全。



	底盤
	懸吊系統之避震器
	變更後不得超過原核定車身高度。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二)本項機器腳踏車設備變更須經領有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其營業項目列有機器腳踏車製造業或機器腳踏車修理業或與變更項目有關之合法業者辦理改(加)裝。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車身
	身心障礙特製機車
	汽車所有人應檢具汽車變更登記書、新領牌照登記書車主聯、行車執照、車輛改裝之合法業者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向當地公路監理機關辦理檢驗變更登記。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四、本項設備變更得不經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但變更(或改裝、加裝)後應符合下列規定，並列為檢驗項目。

(一)汽車設備變更：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實施日期或適用日期

	車身
	空力套件（含汽車裙部、擾流板、尾翼）
	1.不得突出車身兩側及前、後方，致影響行車安全。

2.不得有銳利邊角。

3.不得阻礙駕駛人的視線。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檢驗項目。

	
	輔助階梯
	1.應與底盤大樑或是其他車體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2.不得有銳利邊角。

3.不得突出車身兩側，致影響行車安全。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檢驗項目。

	其他設備
	排氣管
	1.排氣管尾端出口應位於車輛後方。

2.排氣管不得突出車身兩側，其最低點與地面距離不得少於十公分。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檢驗項目。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二)機器腳踏車設備變更：
	設備分類
	變更項目
	變更要件或檢驗標準
	實施日期或適用日期

	其他設備
	照後鏡
	1.應與車身主要結構部份連接，並安裝牢固。

2.不得影響駕駛人視角。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臨時檢驗項目。

	
	排氣管
	1.應有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

2.排氣管尾端出口應位於車輛後方。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臨時檢驗項目。

	車身
	車身外殼
	原機器腳踏車製造廠或機器腳踏車代理商宣告該車型外殼已停產者，可更換同廠牌同型式系列外殼。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列為臨時檢驗項目。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項目
	
	


十二、機器腳踏車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

1. 機器腳踏車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之適用型式及其範圍認定原則：

1.1 車種代號相同。

1.2 廠牌及車輛型式系列相同。

2. 機器腳踏車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排氣系統隔熱防護裝置之表面幾何中心點、前後端相對消音器本體水平高度並距端緣三公分(容許範圍０．五公分)處及裝置固定點(若為內凹式構造，則取最接近之表面)等位置量測之溫度應符合左列規定：

2.1 鋼鐵材質者：量測溫度不得超過攝氏六十度。

2.2 樹脂材質者：量測溫度不得超過攝氏七十度。

3. 機器腳踏車排氣系統於正常騎乘或停放狀態，無碰觸乘員或行人肢體情形者，得免本項隔熱防護裝置檢測。
中華民國刑法
第四章　瀆職罪
第125條
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為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一、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者。

二、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者。

三、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

    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27條
有執行刑罰職務之公務員，違法執行或不執行刑罰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因過失而執行不應執行之刑罰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

下罰金。
第134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但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第5章 妨礙公務罪
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

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36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

百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因而致公務員於死或重傷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之人，依前條第

三項之規定處斷。

第137條
對於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其發生不正確之

結果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

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39條
損壞、除去或污穢公務員所施之封印或查封之標示，或為違背其效力之行

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140條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

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

對於公署公然侮辱者亦同。

第141條
意圖侮辱公務員或公署，而損壞、除去或污穢實貼公眾場所之文告者，處

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政風檢舉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7樓政風室　　　
政風檢舉專線：(02)2388-7110、傳真：(02)2388-7125
內政部警政署
地址:10058
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7號

檢舉電話:(02)23929570(查處科)
(02)23578944(預防科)

電話： 02-23929570、02-23578944

傳真： 02-23929604、02-23919565
立法委員交通委員會聯絡方式

王幸男
國會研究室:02-2358-6726
台南服務處:06-215-1335
朱鳳芝
國會研究室:02-2358-6836;02-2358-6376
龍澤服務處:03-480-2450
江連福
國會研究室:02-2358-6346;02-2358-6906
太平服務處:04-2351-1188
大里服務處:04-2418-0718
李鴻鈞
國會研究室:02-2358-6236;02-2358-6791
泰山服務處:02-2297-7093
林明溱
國會研究室:02-2358-6171;02-2358-6266
南投服務處:049-222-7688
南投中興服務處:049-237-1558
林建榮
國會研究室:02-2358-6331;02-2358-8181
立法委員林建榮服務處:03-937-3535
羅東服務處:03-957-8398
徐耀昌
國會研究室:02-2358-6975
頭份服務處:037-666-369
苗栗服務處:037-374-000
公館服務處:037-223-566
曹爾忠
國會研究室:02-2358-6536;02-2358-6526
馬祖服務處:0836-26678
郭玟成
國會研究室:02-2358-6351
郭玟成委員服務處:07-813-6999
陳根德
國會研究室:02-2358-6221
桃園市服務處:(03)338-6656
龜山服務處:03-329-9255
蘆竹服務處:03-312-1988
楊仁福
國會研究室:02-2358-6831;02-2358-6041
花蓮服務處:03-835-4108
楊麗環
國會研究室:02-2358-6066;02-2358-6301
桃園服務處:03-346-5509
葉宜津
國會研究室:02-2358-6291;02-2358-6551
新營服務處:06-657-2808
永康服務處:06-271-9662
蔡錦隆
國會研究室:02-2358-6121;02-2358-6311
台中服務處:04-27082899;04-27082896
羅淑蕾
國會研究室:02-2358-6156
民權服務處:02-2563-8251
中山服務處:02-2564-2188
大同服務處:02-2567-6413
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六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０九三００六六三三七Ｄ號令、交通部交路發字第０九三Ｂ００００六四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四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機動車輛之噪音檢驗項目分左列二種：
一、加速噪音：指機動車輛於一定路程、一定檔速行駛狀態下，測出之最大音量。
二、原地噪音：指機動車輛於原地在一定引擎轉速下，測出之音量。
第　三　條　　機動車輛之噪音檢驗分類如左：
一、新車型審驗。
二、新車檢驗：包括新車抽驗及新車申請牌照檢驗。
三、使用中車輛檢驗：包括不定期檢驗、定期檢驗及使用中車輛申請牌照檢驗。
前項第一款新車型審驗及第二款新車檢驗，應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檢驗機構（以下簡稱檢驗機構）辦理。其設置及管理，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　四　條　　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值如左表：
單位：dB（A）
	加速噪音檢驗
	轎車、旅行車
	小客車、貨車及經公告之特殊車輛≦3.5公噸
	貨車、大客車及經公告之特殊車輛＞3.5公噸
	機器腳踏車
	 

	車種分類
施行日期
	
	
	
	≦50c.c
	＞50c.c.
≦100c.c.
	＞100c.c. ≦175c.c.
	＞175c.c.
	　

	
	
	
	＜150 kW
	≧150 kW
	
	
	
	
	 

	第一期
80.1.1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
	81
	86
	86
	75
	78
	81
	81
	 

	第二期
82.1.1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
	78
	83
	83
	72
	75
	78
	78
	 

	第三期
94.7.1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
	76
	79
	82
	83
	72
	75
	78
	81
	 

	第四期
96.1.1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
	74
	77
	78
	80
	72
	75
	77
	80
	 

	備註
	1.民國94年7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須符合第三期管制標準。民國96年1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須符合第四期管制標準。
2.機器腳踏車175c.c.以下人工排檔車第三期管制標準為表列管制標準加1 dB(A)。
3.第四期管制標準之新車抽驗管制標準為表列管制標準加1 dB(A)。
4.第四期管制標準之附加規定：
(1)配備直接噴射柴油引擎之轎車、旅行車與3.5公噸以下小客車、小貨車管制標準加1dB(A)。
(2)總重2公噸以上越野車（for off-road use）引擎功率³150 kW者管制標準加2 dB(A)；引擎功率<150 kW者管制標準加1 dB(A)。
(3)手棑五檔以上大馬力之轎車、旅行車與3.5公噸以下小客車引擎功率>140 kW，且功率質量比>75 kW/公噸，並以三檔50 km/h測試出場車速超過61 km/h以上者，管制標準加1 dB(A)。
5.第二期管制標準係以76年9月17日修訂之CNS5799 D3058及79年5月9日修訂之CNS3110 D3033進行測試。
6.第三期及第四期管制標準之訂定基準係以EEC 70/157(ECE R51-02)、97/24/EC(ECE R41-03)及ISO 362 第三版為參考測試方法，前述歐盟及ISO測試方法較第二期管制標準之測試方法CNS5799、CNS3110嚴格，噪音檢驗值較高。
	 

	原地噪音檢驗
	轎車、旅行車
	小客車、貨車及經公告之特殊車輛≦3.5公噸
	貨車、大客車及經公告之特殊車輛＞3.5公噸
	機器腳踏車
	 

	車種分類
 
 
施行日期
	
	
	
	≦50c.c
	＞50c.c.
≦100c.c.
	＞100c.c. ≦175c.c.
	＞175c.c.
	　

	
	
	
	＜150 kW
	≧150 kW
	
	
	
	
	　

	80.1.1
(上限值)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
	103
	103
	107
	95
	99
	99
	99
	 

	
	使用中車輛檢驗
	為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文件所載該車型之原地噪音檢驗值加5 dB(A)，但不能高於民國80年1月1日新車型審驗上限值。
	 

	94.7.1(上限值)
	新車型審驗及新車檢驗
	96
(100)
	97
	98
	99
	84
	90
	94
	94
	 

	
	使用中車輛檢驗
	為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文件所載該車型之原地噪音檢驗值加5 dB(A)，民國94年7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不能高於94年7月1日新車型審驗上限值。
	 

	備註
	1.民國94年7月1日以後出廠之國產車、裝船之進口車須符合94年7月1日管制標準。
2.後置引擎之轎車、旅行車管制標準為100 dB(A)。
3.原地噪音檢驗94年7月1日前係以76年9月17日修訂之CNS5799 D3058及79年5月9日修訂之CNS3110 D3033進行測試。
4.94年7月1日管制標準之訂定基準係以EEC 70/157(ECE R51-02)、97/24/EC(ECE R41-03)及ISO 362 第三版為參考測試方法。
	 


 
第　五　條　　新車型審驗，應由每一製造或進口或合格車身打造廠商持憑檢驗機構檢驗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
前項檢驗證明文件應載明加速噪音及原地噪音之檢驗結果。
第　六　條　　依前條新車型審驗合格之機動車輛，其製造或進口達規定之數量或期間者，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或委託檢驗機構辦理抽驗。抽驗結果不合格者，撤銷其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
第　七　條　　申領機動車輛牌照者，應持憑經檢驗機構檢驗之證明文件，或檢附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經公路監理機關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登記檢驗合格後發給。
第　八　條　　（刪除）
第　九　條　　使用中車輛不定期檢驗於停車場、站、路旁等處所，由地方主管機關臨時施行，必要時會同有關單位辦理。
前項噪音檢驗項目為原地噪音。
第　十　條　　使用中車輛定期檢驗及申請牌照檢驗，由公路監理機關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施行。定期檢驗並得委託汽車委託代檢驗廠商辦理。
未依規定期限參加定期檢驗或定期檢驗不合格之汽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處理。
第一項噪音檢驗項目為原地噪音。
第 十一 條　　依本辦法執行加速噪音檢驗之人員，以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訓練合格，並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訓練合格證書者為限。
第 十二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交通部或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對汽車委託代檢驗廠商執行原地噪音檢驗之人員、設備作定期或臨時檢查。其經檢查不合格者，依汽車委託檢驗實施辦法處理。
第 十三 條　　依本辦法由檢驗機構檢驗所需之費用，廠商應自行負擔。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所用檢驗方法及檢驗儀器，有國家標準者，依國家標準，
未訂國家標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認定之。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

汽車設備變更規定
（公路總局）

http://www.thb.gov.tw/main_03.htm
刑法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
（中華民國環保法規資料中心）
http://law.epa.gov.tw/zh-tw/laws/177960337.html
　　　　　　　　　　　　　　　　　　　　　　　撰文者[摩特藝術]saga
　　　　　　　　　　　　　　　　　　　　　　　　　　　　2009/03/28

只要沒有用於商業用途，歡迎轉載，目的是為了讓車友們多了解目前法規。

[image: image2.jpg]®”:
EER

ERFiegn 3

FHRH - DREVEAR | VB
il e g BE< R WAR
FRE BEeE- dw L

o R
RO S WRER R
BB B RO PO OO R

e

How B et s et - T N N R R R - Ei R o

RBE-
|

T a0 RS Geole - I i £ W R i 4 - KT RS
25O o - A - KT R R Ol e E e el
A (R wRle - W - WeeHE R - i & BB o iR
Rttt 4 | g E ] e o R4 o | L4
Bk - R -

s WA R LR AT [T |- 8 R R e E

Bl - R YW ERELRY - LR E N RER Y - B s
KEERE - BN I KOR AT - K EE e EARCIT®RA BER

| vl




[image: image3.jpg]et

e

4
[ YmER AR R il - BEE LA TR Ay o KR
ERNEE - u S HEERE TSR OR L - SRBRL PN - R
9 0 RN R - ERRE N [ W | dephiend o
B - e AR E R A | R R R s R
NRE - M R [ R [ | R w i
HEGNEE [Pl - F - R R QA NB Lok |- FERPERERE
WHE (R BT - TS - HER - el  Tietl) XL NP EEE -
KRR - Rl [ Blarid et - RS ] LB ER ke - Ko
KA~ wl e K ER L 0 e RE A R Y - et iz ot
WL N o o - I 52 AT - KRR N RN -
ot MR SRR EN - iﬁsgAiaﬁmiliﬁmiﬂﬁ %
BRE W AN o
B - ke [ etk R e B O O e M e RO R |- o E R
e R ot O Ao - ORI B A - R H e R -
S 4 e RGeS - o T o B K - B RO
B e

W R - R MR - KBTIt - RO B - @I K ¢ R A -
P R - BUWATIE - W ey





[image: image4.jpg]“
Wl LR - RS - K

v Ry

A R A S





[image: image5.jpg]g

PR IR

#

““““““ : . ] = £ frd

R ek R | KT

HEDH - 1004 i s | 8
k- (Ol | @O <
R <R RO ) Wil | ROZO
e o0 ] e 115 = AR 0 18 493 ¢ 0 6 3K 225 804 Mk 988

R A

[SECEE 2R e

R K E R |

B SR Rie s | RIRHERODOOOTT--00R

EE-

A om - n0 o ] 0 A 0 SR B K BT D -y s o
RE--
| re ERT g IRt oReRghmoR g | LW | ORE -
1| o ol et (o83 ACV079876) 2£8¢ < on< T ho e 3 ak $39A-4475%3 @ - bl (1 8 vl K 3
R R AR T R - R e e R [ R K m Y - SR R X
BT R KR LA - KL - R EEEET - R -

e R R ERKE
T o0 ] 40 1156 RI-B 00y 29402 DB 220804MR0E - RIS EHK T K | KEHR P E - R iE kg R

| RIEHE R - Dok B4 R | KTHER LR E R4
ﬁﬂmﬁu N 55 Bl
- ¥




[image: image6.jpg]E R

BXFAWE "R
prys .

HERMBRERHA LR ES

dbak ¢ 55TAY LA L 38381968 35%
BEH K ARM|A AKEF - TIE 049-
2649623 ~ 4§ 049-2648284 ~ E-F15 46
kt0200@mail. ncpb. gov. tw

X% Aee E

X B Y EREMEIA0A
P AT % 3 F 509400060203
ESTRE -+ o
@i&%%ﬁ#i&%%ml%ﬁ
4

E5CAM SRMYFARASABBERERTBEE E B4
B ¥ 7 % JC05020693% (£3ENI-3896) % » 4030 A
=3 EBR-
38
— RBERBEABEHETEEE A HILEENIE]A198
¥ B % F #0940001384 5% 2 43 o

S BRASRHBERBAE THASPHAT(HFLUE),
RETRAHE > LRABEEABITIHARE » R
EREITERSY > SREMAE > HFRE AFEPEm
I AL E -

EXR A4 B E b AL A58 2045%)
BA XBHABERHETEREPCEENS RSB EES

BRI

FIR #17




°





°








PAGE  
18

